
克拉玛依市2013年安全生产目标管理

责     任     书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推动科学发展和安全发展，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以人为本，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和监督，有效遏制生产安全事故，促进社会和谐，根据2013年克拉玛依市安全生产工作总体目标任务的要求，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与克拉玛依市委员会党校签订以下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
一、安全生产责任
（一）认真履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中的有关内容。

（二）负责本单位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

二、安全生产事故控制指标
（一）本部门不发生生产安全亡人事故。
（二）本部门不发生2名以上人员重伤或经济损失累计5万元以上生产事故。
三、安全生产管理目标
（一）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落实行业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和领导班子成员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工作机制，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原则，落实“谁审批（发证）谁负责、谁监管谁负责、谁检查谁负责、谁负责谁落实”的工作要求，完善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体系，层层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认真落实国发[2010]23号、[2011]40号文件，开展半年考核和年度考核工作，11月25日前，单位主要负责人向市人民政府书面报告安全生产履职情况，同时抄送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突出对市政府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落实情况的考核，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培养、提拔、评优评先的重要内容。

（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组织领导机构。本单位和其监管的行业管理单位配备与行业安全生产监管任务相适应的专（兼）职安全管理人员，有效开展安全生产监管日常工作。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分析本部门本行业本系统安全生产形势，解决重大问题，安排部署、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三）严格检查，认真落实部门监管职责。认真安排部署隐患排查治理、重点时段安全管控等各项专项行动.继续抓好本行业领域和重点时期、重点部位的治理工作，对重大隐患做到治理措施、资金、人员、时限、预案“五落实”。按照《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行政学院条例》要求加强学院的安全管理工作。积极投保火灾公众责任险，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加大对单位所属车辆或人员交通违法行为的预扣分考核；按时报送隐患排查治理及各类安全生产信息。
（四）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和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把安全生产专题教育纳入学院正常各类培训工作计划，每期培训不少于2课时。加强学校消防安全管理，确保学校消防安全设施完好率100%，应急疏散通道畅通，应急预案、措施到位并开展演练。加强学校建筑施工安全管理，确保正常教学秩序不受影响，杜绝建筑安全事故发生。坚持每年雨季前的防雷检测，防雷设施检测率100%。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加强公共消防设施建设。按照《自治区关于加强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的通知》要求组织开展相关活动。建立安全生产预警预报机制，及时发布安全生产预警信息；修订完善应急预案，落实预案报备规定，组织开展应急救援演练和评估工作。 
（五）加强安全文化建设。大力开展《关于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促进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的实施意见》（新政发【2012】55号）、《国务院安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培训工作的决定》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以安全生产月、安康杯竞赛、全国交通安全日、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职业病防治周、119消防日等活动为载体，广泛宣传和普及安全知识。充分利用文化广场、影剧院、公交车辆等阵地，进行安全生产公益宣传。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培训工作的决定》要求，实施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培训工程。地（州、市）、县（市、区）、乡（镇）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培训率达100%。
（六）严格事故报告。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不瞒报、谎报或拖延不报，落实整改措施和对事故责任人的处理意见。做好安全生产相关信访工作。
四、日常检查、专项督查、督办情况纳入年度考核

(一)日常检查和专项督查相结合。对市安委会办公室安排的日常工作、组织的专项督查或对其他行业主管部门在日常检查和专项督查工作中的执行、落实和配合情况（列入预扣分）；
(二)市安委会办公室督办的重要事项，如督办的事故隐患整改或事故调查处理意见落实情况等；
(三)市安委会组织的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工作的抽查情况。

五、奖　　惩
（一）经考核，被评为安全生产优秀单位,奖励人民币20000元，并颁发《安全生产优秀单位》奖牌，另外追加责任书规定金额30%的奖励。
（二）经考核，被评为安全生产良好单位，奖励人民币20000元。

（三）经考核，被评为安全生产合格单位，不奖不罚。
（四）经考核，被评为安全生产不合格单位，罚款人民币10000元。

（五）受到奖惩的单位，金额的20%奖惩责任书签订人（奖励金额不含30%的追加奖励），其余部分由责任书签订人奖惩有关人员。
             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                         克拉玛依市委员会党校  

                    签字人：                             签字人：

2013年   月   日
